
第一章 招标公告
①

G228 线晋江市东石镇龙下至井林段路面改造工程 1 标段招

标公告
②

1.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G228 线晋江市东石镇龙下至井林段路面改造工程已经《泉州市公路事业发

展中心关于晋江分中心 G228 线晋江市东石镇龙下至井林段路面改造工程概算（一下）的批

复》（泉路养〔2024〕30 号）批准，项目业主为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，建

设资金来自财政投资，招标人为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。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

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的建设地点：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。

2.2 项目的规模：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 3043.3385 万元。项目位于晋江市东石镇，

起于与东升路交叉，起点桩号 K5081+400，路线呈南-北走向，终于与南环路交叉，终点桩

号 K5085+550，路线全长 4.15 公里。沿线经过龙下、肖下、井林、庄头等村庄。本项目路

基宽 60m，本次路面改造内容主要为机动车道路面 30.5 米宽（标准段）“白加黑”等。具

体以招标人发放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内容为准。

2.3 项目的计划工期：工程施工计划总工期为 180 日历天。缺陷责任期 1 年。

2.4 招标范围：水泥路面病害处治、加铺沥青砼路面、桥梁铺装改造、路缘石、局部雨

污水设施口整治、平交口改造及交通安全设施等，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

单。

2.5 标段划分：本工程包为一个标段，本次共招标一个标段，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施工

图纸和工程量清单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，交通部门核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从业

资质二类乙级资质，或同时具备交通部门核发的公路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、公路桥



梁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、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等三个资质③，及均应具有合格有效的

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3.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3.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 个标段投标。

3.4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，不得参加投标。单位负责人为

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，否则，相关投标均无效。

3.5 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或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

网”网站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shixin/）中被依法依规执行禁止市场或行业准入的

投标人，不得参加投标。

4.招标文件的获取
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在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 电子交易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电

子交易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）进行身份注册，并办理相应的 CA

数字证书。

4.2 完成网员注册后，请于招标公告发布之时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，通过互联网登录“电

子交易平台”，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（含《工程量清单》）。招标人不另行出售纸质招标

文件。联合体投标的，由联合体牵头人完成招标文件等资料下载。本招标项目电子招标文件

使用海迈电子标书软件最新版本打开。

5.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

5.1 本次招标不组织踏勘现场。不召开投标预备会。

5.2 投标文件应为加密的投标文件。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

为 2024 年 12 月 16 日 09 时 30 分 00 秒，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，通过互联网使用 CA

数字证书登录“电子交易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），将加密的投

标文件上传，并保存上传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签收凭证，递交时间即为电子签收凭证

时间。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予以拒收。



5.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，各投标人要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完成电子投标文件的递

交。逾期上传成功的或者未上传到指定网址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，因投标人的原因

未能正常解密的投标文件将无法进入评审程序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5.4 如遇中心停电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时开标、评标的，则开标日期改期，

具体开标时间由招标人与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后另行通知。

6.评标办法

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：合理低价+信用分。

7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、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

网（ http://ggzyjy.quanzhou.gov.cn ）等媒体上发布。

8.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，联系人：林先生，电话：0595-85681052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泉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联系人：小陈，电话：18960212618

监督单位：泉州市交通运输局

监督电话：0595-22530058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①
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对本章内容进行补充、细化，但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第十六条和《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②
招标人应自招标文件开始提供下载之日起，将招标文件的关键内容上传至具有招标监督职责的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政府网站或其指定的其他网站上进行公开，公开内容包括项目概况、对投标人的全部资



格条件要求、评标办 法全文等。招标人可将招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全部载明在招标公告正文中，或作

为招标公告的附件进行公开，或作为独立文件在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
③
招标人应对照《福建省贯彻交通部<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>实施意见》（闽交建[2003]176

号）、《福建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实施细则》，同时填写新旧资质要求。


